
 

– 1 – 

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的 內 容 概 不 負 責 ，

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 並 明 確 表 示 ， 概 不 對 因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

部 份 內 容 而 産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
 
本 公 告 僅 供 參 考 ， 並 不 構 成 收 購 、 購 買 或 認 購 本 公 司 任 何 證 券 之 邀 請 或 要 約 。  
 

 
  

首 長 國 際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
SHOUGANG CONCORD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S COMPANY LIMITED 

(於 香 港 註 冊 成 立 之 有 限 公 司 ) 

(股 份 代 號 ： 697) 

 
澄 清 公 告  

 

於 2018 年 9 月 13 日 舉 行 之  
股 東 大 會 投 票 表 決 結 果  

 
 

茲 提 述 日 期 為 2018年 9月 13日 之 公 告 （ 「 該 公 告 」 ） ， 有 關 首 長 國 際 企 業 有

限 公 司 （ 「 本 公 司 」 ） 於 2018年 9月 13日 （ 星 期 四 ） 舉 行 之 股 東 大 會 投 票 表

決 結 果 。 除 文 義 另 有 所 指 外 ， 本 公 告 所 用 之 詞 彙 與 該 公 告 所 界 定 者 具 有 相

同 涵 義 。  

 
本 公 司 謹 此 澄 清，由 於 監 票 人 之 無 意 文 書 錯 誤，該 公 告 所 載 有 關 股 東 大 會 II

的 決 議 案 （ 載 於 通 告 II內 ） 的 投 票 表 決 結 果 錯 誤 地 陳 述 「 贊 成 」 票 數 為

2,577,827,534。該 決 議 案 的 正 確「 贊 成 」票 數 應 為 3,625,758,590，並 以 底 綫 標 示

變 更 如 下 ：  

 

普 通 決 議 案  
票 數 (%)  

贊 成  反 對  

1. (a) 批 准 、 確 認 及 追 認 框 架 協 議 ； 及  

(b) 授 權 任 何 一 名 董 事 在 其 認 為 必 要、權

宜 或 適 當 之 情 況 下 採 取 任 何 行 動 及

簽 立 該 等 其 他 文 件，以 執 行 框 架 協 議

及 其 項 下 擬 進 行 之 交 易 或 使 之 生 效

或 作 出 與 之 有 關 之 其 他 事 宜 。  

3,625,758,590 

(99.99%) 

380,000 

(0.01%) 

 該 決 議 案 獲 正 式 通 過 。  

 
註 ： 以 上 決 議 案 全 文 已 載 於 通 告 II 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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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 上 文 所 披 露 者 外 ， 該 公 告 所 載 所 有 其 他 資 料 維 持 不 變 。 本 澄 清 公 告 為 補

充 ， 並 應 與 該 公 告 一 併 閱 讀 。  

 

 
承 董 事 會 命  

首 長 國 際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 
主 席  

趙 天 暘  

 

 
香 港 ， 2018 年 9 月 14 日  
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趙天暘先生（主席）、李少峰先生（副主席）、

徐量先生及梁衡義先生（董事總經理）；非執行董事李胤輝博士、劉景偉先生及何

智恒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王鑫博士、蔡奮強先生、鄧有高先生及張泉靈女士。  

 


